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承德银行关联交易信息披露

（2025 年第十六期）

一、承德热力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围场分公司发放 3000

万元流动资金贷款重大关联交易

（一）关联交易概述及交易标的情况

承德热力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围场分公司申请续借流动

资金贷款 3000 万元，期限三年，利率 4.9%，用途为还借款，

担保方式为申请人收费权质押，还款来源为申请人的经营收

入。

（二）交易对手情况

承德热力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围场分公司是承德热力集

团有限责任公司的分支机构，企业类型为其他有限责任公司

分公司，主营业务为热电生产、供热、供气、发电并网、供

热设备维修；热电器材、为城市集中供热、热网的设计、安

装、运行管理、计算机软硬件的应用，通讯网络等提供技术

咨询和技术服务，法定代表人李伟涛，注册地址河北省承德

市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围场镇坡字村五组。承德热力集团

有限责任公司持有我行股份 136，670，867.00 股，持股比

例 4.5%，向我行派驻监事 1 名，构成我行关联方。

（三）定价政策

按照等价有偿、公允市价的原则定价，以不优于对非关

联方同类交易的条件进行。本行与关联方发生关联交易遵守

法律法规、监管规定及本行规章制度，并经相关业务审批流

程审批。

（四）关联交易金额及相应比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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该笔关联交易金额 3000 万元，占我行上季末资本净额

的比例为 0.18%。

（五）股东（大）会、董事会决议，关联交易控制委员

会的意见或决议情况

我行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及董事会分别于 2025 年 11 月

26 日、12 月 2 日审议通过了以上重大关联交易。承德热力

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围场分公司于 2025 年 12 月 22 日签订了

交易协议。

（六）独立董事发表意见情况

独立董事认为以上重大关联交易定价合理、交易公平，

符合公允原则，内部申报程序符合规定。

承德银行

2025 年 12 月 26 日


